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及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 

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

求》等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认真负责的态度，

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报告期内对外担保情况和关联方资金占用进行了认

真的了解和核查，就此做出专项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专项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任何形式的对外担保事项，也无以前期间发生且

持续到本报告期内的对外担保事项。 

2、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严格遵守上述监管

规定，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3、关于原告内蒙古协同创新股权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天津德源健

康管理有限公司、天津清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永泰红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红磡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李德福、中源协和以及第三人内蒙古福泽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银宏干细胞生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经公司

自查，原告提供的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远期受让协议》

未经公司总裁办公会、公司历届董事会以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且时任除李

德福先生外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知晓，根据《公司章程》公司时任

董事长无权限签署该协议，属于无效协议。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作出一审判决。根据一审判决

结果，公司不承担本次诉讼责任。2023年 2 月 5日，公司收到《民事上诉状》，

内蒙古协同创新股权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目前二审上诉申请已被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二、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对担保事项的规定，严格



 

控制担保风险，报告期内，公司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无逾期对外担保；与控股

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发生的资金往来全部为正常经营性资金往来，不存在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针对内蒙古协同创新股权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事项，公司将积极应诉，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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